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文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50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文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王文生明知將車輛供他人使用，該車輛

有被作為犯罪工具，隱瞞行蹤避免查緝，幫助他人遂行犯罪

之可能，仍基於容任該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

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4月14日中午12時56分前某

時，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包含鑰匙，

下稱系爭汽車）交予不詳詐欺取財成員使用。嗣推由該詐欺

取財成員及其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

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參與詐欺取財之人達3人以上），推

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Line自稱「陳澤林」之

人（下稱「陳澤林」），於112年3月間某日向告訴人即被害

人吳姿蓉佯稱：若協助其管理抖音賣場會有相對應之報酬，

惟需要帳戶進行匯款，提供帳戶後將會一併匯入報酬於該帳

戶內等語，致告訴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年4

月12日下午2時28分許，至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國泰世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

000000號、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新光商

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前開4帳戶，以下合稱系

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以店到店方式寄送至臺中市○○

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豐年門市，再由不詳詐欺取財成

員駕駛系爭汽車至該統一超商門市領取內有系爭帳戶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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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款卡之包裹。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

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本院合法傳

喚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

事報單各1份（見本院卷第185、199頁）存卷可參，本院審

酌卷內證據，認本案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後述），爰不待其

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按認定犯罪事

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

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基於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為確保被

告之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並貫徹檢察官之舉證責

任，犯罪事實須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負起說服之責任，而

積極認定之。反之，僅被告對於被訴事實無法提出反證或所

為抗辯仍有懷疑者，尚不能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945號判決要旨參照）；況無罪推定係世界

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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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民國91年修正公布

之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

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第161 條關於檢察官負

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之第154 條第1 項，暨新

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8 、9 條所揭示無罪推定

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盱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

法第8 條明示各級政府機關應於2 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

進相關法令，再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立法理由已載

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

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

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

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

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

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

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

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

整體法律秩序理念。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

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述，並有告訴人提

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統一超商貨態查詢系統資料、

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在卷可佐，為其主

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將系爭機車提供予真

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暱稱「魯夫」之人（下稱「魯夫」）等

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並辯稱：其為向

「魯夫」借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而質押系爭車輛予「魯

夫」，其對於詐欺取財成員詐欺告訴人之過程均不知情等

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間某日將系爭車輛提供予「魯夫」乙節，為

其所坦認（見偵卷第101至103頁，本院卷第37至38頁），並

有車號查詢車籍資料1份（見本院卷第49頁）在卷可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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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又「魯夫」取得系爭車輛後，即與同

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佯

稱：若協助其管理抖音賣場會有相對應之報酬，惟需要帳戶

進行匯款，提供帳戶後將會一併匯入報酬於該帳戶內等語，

致告訴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年4月12日下午

2時28分許，至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系爭帳戶存摺、提

款卡寄送至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由不詳詐欺取財成員駕駛系

爭車輛到場後收受上開帳戶資料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

指述明確（見偵卷第13至18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統一超商貨態查詢系統資料、統一超商豐

年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見偵眷第19至44、65至67、6

9至72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所有之系爭車輛，確實遭詐

欺取財成員用為收取詐欺帳戶資料之交通工具。

　㈡惟被告將系爭車輛交由他人使用之行為是否構成公訴意旨所

指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應視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幫助他人

犯罪之故意而定之，若被告對「魯夫」將利用該車輛為詐欺

取財犯行並無認識，即難認為被告有何幫助他人詐欺犯罪之

故意可言。查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其因入不敷

出，故於112年4月10日以質押系爭車輛之方式，向「魯夫」

借款2萬元等語（見偵卷第101至103頁，本院卷第37至38

頁），並無顯然悖於常情之處，而一般詐欺集團前往收取詐

騙帳戶資料或款項之交通工具型態不一（包含借用他人車

輛、租賃車、計程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機車），亦即本

案以質押方式而取得之車輛並非如人頭金融帳戶、行動電話

門號等物，為現行詐欺集團在遂行詐欺犯行過程中唯一或慣

常使用之工具，亦不若金融帳戶涉及個人隱私、財產交易而

多會妥善保管，不輕易提供他人使用，且汽車之用途多元

（可能單純為一般生活之代步、出遊或通勤使用），社會上

因借款而質借車輛亦非罕見之事。從而，在別無證據可佐證

被告提供系爭車輛時知悉「魯夫」有意以該車輛作為遂行詐

欺犯行之交通工具之情況下，實難推認被告對於系爭車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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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魯夫」或其同夥作為詐欺取財成員前往領取詐騙帳戶資

料之交通工具乙情，已有認識，故難認被告將該系爭車輛提

供予「魯夫」時，主觀上即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㈢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載被告涉嫌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

無從證明被告將系爭車輛提供予他人時，主觀上已預見將幫

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行為，且他人以該車輛從事詐欺

取財行為並不違背其本意等情，自難逕以刑法第30條第1

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相繩。且卷內亦查無

其他證據，可佐證被告為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是本案檢察

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

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

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

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自屬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依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朱介斌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

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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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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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文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5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文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王文生明知將車輛供他人使用，該車輛有被作為犯罪工具，隱瞞行蹤避免查緝，幫助他人遂行犯罪之可能，仍基於容任該結果發生亦不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4月14日中午12時56分前某時，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包含鑰匙，下稱系爭汽車）交予不詳詐欺取財成員使用。嗣推由該詐欺取財成員及其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參與詐欺取財之人達3人以上），推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Line自稱「陳澤林」之人（下稱「陳澤林」），於112年3月間某日向告訴人即被害人吳姿蓉佯稱：若協助其管理抖音賣場會有相對應之報酬，惟需要帳戶進行匯款，提供帳戶後將會一併匯入報酬於該帳戶內等語，致告訴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年4月12日下午2時28分許，至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前開4帳戶，以下合稱系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以店到店方式寄送至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豐年門市，再由不詳詐欺取財成員駕駛系爭汽車至該統一超商門市領取內有系爭帳戶存摺、提款卡之包裹。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單各1份（見本院卷第185、199頁）存卷可參，本院審酌卷內證據，認本案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後述），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基於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為確保被告之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並貫徹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犯罪事實須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負起說服之責任，而積極認定之。反之，僅被告對於被訴事實無法提出反證或所為抗辯仍有懷疑者，尚不能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45號判決要旨參照）；況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民國91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第161 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之第154 條第1 項，暨新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8 、9 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盱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 條明示各級政府機關應於2 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令，再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述，並有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統一超商貨態查詢系統資料、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在卷可佐，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將系爭機車提供予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暱稱「魯夫」之人（下稱「魯夫」）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並辯稱：其為向「魯夫」借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而質押系爭車輛予「魯夫」，其對於詐欺取財成員詐欺告訴人之過程均不知情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間某日將系爭車輛提供予「魯夫」乙節，為其所坦認（見偵卷第101至103頁，本院卷第37至38頁），並有車號查詢車籍資料1份（見本院卷第49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又「魯夫」取得系爭車輛後，即與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佯稱：若協助其管理抖音賣場會有相對應之報酬，惟需要帳戶進行匯款，提供帳戶後將會一併匯入報酬於該帳戶內等語，致告訴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年4月12日下午2時28分許，至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系爭帳戶存摺、提款卡寄送至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由不詳詐欺取財成員駕駛系爭車輛到場後收受上開帳戶資料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述明確（見偵卷第13至18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統一超商貨態查詢系統資料、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見偵眷第19至44、65至67、69至72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所有之系爭車輛，確實遭詐欺取財成員用為收取詐欺帳戶資料之交通工具。
　㈡惟被告將系爭車輛交由他人使用之行為是否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應視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故意而定之，若被告對「魯夫」將利用該車輛為詐欺取財犯行並無認識，即難認為被告有何幫助他人詐欺犯罪之故意可言。查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其因入不敷出，故於112年4月10日以質押系爭車輛之方式，向「魯夫」借款2萬元等語（見偵卷第101至103頁，本院卷第37至38頁），並無顯然悖於常情之處，而一般詐欺集團前往收取詐騙帳戶資料或款項之交通工具型態不一（包含借用他人車輛、租賃車、計程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機車），亦即本案以質押方式而取得之車輛並非如人頭金融帳戶、行動電話門號等物，為現行詐欺集團在遂行詐欺犯行過程中唯一或慣常使用之工具，亦不若金融帳戶涉及個人隱私、財產交易而多會妥善保管，不輕易提供他人使用，且汽車之用途多元（可能單純為一般生活之代步、出遊或通勤使用），社會上因借款而質借車輛亦非罕見之事。從而，在別無證據可佐證被告提供系爭車輛時知悉「魯夫」有意以該車輛作為遂行詐欺犯行之交通工具之情況下，實難推認被告對於系爭車輛將遭「魯夫」或其同夥作為詐欺取財成員前往領取詐騙帳戶資料之交通工具乙情，已有認識，故難認被告將該系爭車輛提供予「魯夫」時，主觀上即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㈢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載被告涉嫌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將系爭車輛提供予他人時，主觀上已預見將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行為，且他人以該車輛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並不違背其本意等情，自難逕以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相繩。且卷內亦查無其他證據，可佐證被告為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是本案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依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文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50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文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王文生明知將車輛供他人使用，該車輛

    有被作為犯罪工具，隱瞞行蹤避免查緝，幫助他人遂行犯罪

    之可能，仍基於容任該結果發生亦不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

    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4月14日中午12時56分前某

    時，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包含鑰匙，

    下稱系爭汽車）交予不詳詐欺取財成員使用。嗣推由該詐欺

    取財成員及其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

    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參與詐欺取財之人達3人以上），推

    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Line自稱「陳澤林」之

    人（下稱「陳澤林」），於112年3月間某日向告訴人即被害

    人吳姿蓉佯稱：若協助其管理抖音賣場會有相對應之報酬，

    惟需要帳戶進行匯款，提供帳戶後將會一併匯入報酬於該帳

    戶內等語，致告訴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年4

    月12日下午2時28分許，至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國泰世

    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

    000000號、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新光商

    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前開4帳戶，以下合稱系

    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以店到店方式寄送至臺中市○○區

    ○○○路000號統一超商豐年門市，再由不詳詐欺取財成員駕駛

    系爭汽車至該統一超商門市領取內有系爭帳戶存摺、提款卡

    之包裹。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

    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

    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

    報單各1份（見本院卷第185、199頁）存卷可參，本院審酌

    卷內證據，認本案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後述），爰不待其到

    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按認定犯罪事

    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

    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

    旨參照）。又基於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為確保被告之緘默

    權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並貫徹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犯罪事

    實須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負起說服之責任，而積極認定之

    。反之，僅被告對於被訴事實無法提出反證或所為抗辯仍有

    懷疑者，尚不能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945號判決要旨參照）；況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

    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民國91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

    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

    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第161 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

    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之第154 條第1 項，暨新制定之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8 、9 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

    秩序理念相配合。盱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 條明

    示各級政府機關應於2 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令

    ，再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

    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

    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

    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

    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

    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

    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

    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

    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

    理念。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

    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述，並有告訴人提

    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統一超商貨態查詢系統資料、

    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在卷可佐，為其主

    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將系爭機車提供予真

    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暱稱「魯夫」之人（下稱「魯夫」）等

    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並辯稱：其為向

    「魯夫」借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而質押系爭車輛予「魯

    夫」，其對於詐欺取財成員詐欺告訴人之過程均不知情等語

    。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間某日將系爭車輛提供予「魯夫」乙節，為

    其所坦認（見偵卷第101至103頁，本院卷第37至38頁），並

    有車號查詢車籍資料1份（見本院卷第49頁）在卷可佐，此

    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又「魯夫」取得系爭車輛後，即與同

    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佯稱

    ：若協助其管理抖音賣場會有相對應之報酬，惟需要帳戶進

    行匯款，提供帳戶後將會一併匯入報酬於該帳戶內等語，致

    告訴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年4月12日下午2

    時28分許，至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系爭帳戶存摺、提款

    卡寄送至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由不詳詐欺取財成員駕駛系爭

    車輛到場後收受上開帳戶資料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

    述明確（見偵卷第13至18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

    Line對話紀錄、統一超商貨態查詢系統資料、統一超商豐年

    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見偵眷第19至44、65至67、69

    至72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所有之系爭車輛，確實遭詐欺

    取財成員用為收取詐欺帳戶資料之交通工具。

　㈡惟被告將系爭車輛交由他人使用之行為是否構成公訴意旨所

    指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應視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幫助他人

    犯罪之故意而定之，若被告對「魯夫」將利用該車輛為詐欺

    取財犯行並無認識，即難認為被告有何幫助他人詐欺犯罪之

    故意可言。查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其因入不敷

    出，故於112年4月10日以質押系爭車輛之方式，向「魯夫」

    借款2萬元等語（見偵卷第101至103頁，本院卷第37至38頁

    ），並無顯然悖於常情之處，而一般詐欺集團前往收取詐騙

    帳戶資料或款項之交通工具型態不一（包含借用他人車輛、

    租賃車、計程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機車），亦即本案以

    質押方式而取得之車輛並非如人頭金融帳戶、行動電話門號

    等物，為現行詐欺集團在遂行詐欺犯行過程中唯一或慣常使

    用之工具，亦不若金融帳戶涉及個人隱私、財產交易而多會

    妥善保管，不輕易提供他人使用，且汽車之用途多元（可能

    單純為一般生活之代步、出遊或通勤使用），社會上因借款

    而質借車輛亦非罕見之事。從而，在別無證據可佐證被告提

    供系爭車輛時知悉「魯夫」有意以該車輛作為遂行詐欺犯行

    之交通工具之情況下，實難推認被告對於系爭車輛將遭「魯

    夫」或其同夥作為詐欺取財成員前往領取詐騙帳戶資料之交

    通工具乙情，已有認識，故難認被告將該系爭車輛提供予「

    魯夫」時，主觀上即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㈢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載被告涉嫌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

    無從證明被告將系爭車輛提供予他人時，主觀上已預見將幫

    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行為，且他人以該車輛從事詐欺

    取財行為並不違背其本意等情，自難逕以刑法第30條第1項

    、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相繩。且卷內亦查無其

    他證據，可佐證被告為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是本案檢察官

    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

    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據

    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

    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依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朱介斌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

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文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5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文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王文生明知將車輛供他人使用，該車輛有被作為犯罪工具，隱瞞行蹤避免查緝，幫助他人遂行犯罪之可能，仍基於容任該結果發生亦不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4月14日中午12時56分前某時，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包含鑰匙，下稱系爭汽車）交予不詳詐欺取財成員使用。嗣推由該詐欺取財成員及其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參與詐欺取財之人達3人以上），推由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通訊軟體Line自稱「陳澤林」之人（下稱「陳澤林」），於112年3月間某日向告訴人即被害人吳姿蓉佯稱：若協助其管理抖音賣場會有相對應之報酬，惟需要帳戶進行匯款，提供帳戶後將會一併匯入報酬於該帳戶內等語，致告訴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年4月12日下午2時28分許，至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前開4帳戶，以下合稱系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以店到店方式寄送至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豐年門市，再由不詳詐欺取財成員駕駛系爭汽車至該統一超商門市領取內有系爭帳戶存摺、提款卡之包裹。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單各1份（見本院卷第185、199頁）存卷可參，本院審酌卷內證據，認本案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後述），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基於被告無罪推定之原則，為確保被告之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並貫徹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犯罪事實須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負起說服之責任，而積極認定之。反之，僅被告對於被訴事實無法提出反證或所為抗辯仍有懷疑者，尚不能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45號判決要旨參照）；況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民國91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第161 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之第154 條第1 項，暨新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8 、9 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盱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 條明示各級政府機關應於2 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令，再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述，並有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統一超商貨態查詢系統資料、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在卷可佐，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開時間將系爭機車提供予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暱稱「魯夫」之人（下稱「魯夫」）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並辯稱：其為向「魯夫」借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而質押系爭車輛予「魯夫」，其對於詐欺取財成員詐欺告訴人之過程均不知情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4月間某日將系爭車輛提供予「魯夫」乙節，為其所坦認（見偵卷第101至103頁，本院卷第37至38頁），並有車號查詢車籍資料1份（見本院卷第49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又「魯夫」取得系爭車輛後，即與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向告訴人佯稱：若協助其管理抖音賣場會有相對應之報酬，惟需要帳戶進行匯款，提供帳戶後將會一併匯入報酬於該帳戶內等語，致告訴人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年4月12日下午2時28分許，至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系爭帳戶存摺、提款卡寄送至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由不詳詐欺取財成員駕駛系爭車輛到場後收受上開帳戶資料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述明確（見偵卷第13至18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統一超商貨態查詢系統資料、統一超商豐年門市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見偵眷第19至44、65至67、69至72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所有之系爭車輛，確實遭詐欺取財成員用為收取詐欺帳戶資料之交通工具。

　㈡惟被告將系爭車輛交由他人使用之行為是否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應視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故意而定之，若被告對「魯夫」將利用該車輛為詐欺取財犯行並無認識，即難認為被告有何幫助他人詐欺犯罪之故意可言。查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其因入不敷出，故於112年4月10日以質押系爭車輛之方式，向「魯夫」借款2萬元等語（見偵卷第101至103頁，本院卷第37至38頁），並無顯然悖於常情之處，而一般詐欺集團前往收取詐騙帳戶資料或款項之交通工具型態不一（包含借用他人車輛、租賃車、計程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機車），亦即本案以質押方式而取得之車輛並非如人頭金融帳戶、行動電話門號等物，為現行詐欺集團在遂行詐欺犯行過程中唯一或慣常使用之工具，亦不若金融帳戶涉及個人隱私、財產交易而多會妥善保管，不輕易提供他人使用，且汽車之用途多元（可能單純為一般生活之代步、出遊或通勤使用），社會上因借款而質借車輛亦非罕見之事。從而，在別無證據可佐證被告提供系爭車輛時知悉「魯夫」有意以該車輛作為遂行詐欺犯行之交通工具之情況下，實難推認被告對於系爭車輛將遭「魯夫」或其同夥作為詐欺取財成員前往領取詐騙帳戶資料之交通工具乙情，已有認識，故難認被告將該系爭車輛提供予「魯夫」時，主觀上即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㈢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載被告涉嫌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將系爭車輛提供予他人時，主觀上已預見將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行為，且他人以該車輛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並不違背其本意等情，自難逕以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相繩。且卷內亦查無其他證據，可佐證被告為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是本案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依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